
彰化縣田中鎮公所一般（傳統）公墓管理要點 

113年 01月 29日田鎮民字第 1130001695號核定 

一、 依據「研商加強改善全國傳統公墓管理相關策進事宜會議」決議，並依

彰化縣田中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公墓專供埋葬屍體使用，火化後骨灰或骨骸不得申請使用。 

使用墓地應向田中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申請「墓地使用證明書」並繳納

使用規費後，據以申請核發「埋葬許可證」，非經本所核發「埋葬許可

證」者，不得收葬，使用年限為八年。 

公墓內棺柩或屍體，非經本所核准不得起掘。墓基起掘洗骨應先申請核發

掘墓許可證。 

三、公墓使用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 埋葬： 

1. 向本所申請「墓地使用證明書」，需現地勘查確認，經審核後核發

「埋葬許可證」。 

2. 應備文件： 

（1） 死亡證明書 

（2） 亡者戶籍資料 

（3） 申請人身份證 

（4） 申請人印章 

3. 營葬時不得破壞墓園內任何設施及毀損他人墳墓，違者應負法律

上之一切責任。埋葬後管理員確認使用及環境情形。 

（二） 起掘： 

1. 使用期限屆滿後向本所申請起掘遷葬，管理員會同確認墓地位置

及使用者資訊，經審核後核發「掘墓許可證」。 

2. 應備文件： 

（1） 申請人身份證 

（2） 申請人印章 

（3） 墓碑照片 

3. 起掘後不得裸露棺木，穴位應回填及清理廢棄物。管理員確認遷

葬後情形，維護環境整潔及使用安全。 

四、公墓管理維護措施如下： 

（一） 公墓入口設置警示及連絡窗口之告示牌，以利民眾問題通報。 



（二） 管理員平日巡查機制：管理員定期巡查公墓，每週至少巡視一次。 

（三） 清明節於公墓路口設置發水站並進行宣導。 

五、本要點陳請首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